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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全校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辦法 

壹、目的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「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以「培養台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、全面

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」為目標。 

二、藉由競賽活動的舉辦，增進本校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。 

三、選拔本校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報名參加區域決賽，為學校及個人爭取榮譽。 

貳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全校高一、高二及高三各班（不含體育班）。 

二、由各班任課老師擇優至少一名、至多三名學生參賽。如班上有具免修

資格或曾參與去年、前年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之選手，得增額報

名。 

參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請各班英文老師協助選拔各項競賽代表後，由學藝股長填寫紙本報名表，並請英文老師

與班級導師在報名表上簽名。 

二、學藝股長將已簽名的紙本報名表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，並於114年9月12日（五）13:00

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(https://forms.gle/x2LR9SuPCNzB2Uak8)，紙本報名表不用繳

回，請自行留存備查。 

三、學藝股長逾期未完成報名手續者，以及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選手，均將處以愛校服務1

小時。 

肆、比賽日期、地點： 

一、日期：114年9月22日（一），中午13:00開始報到，比賽時間為13:10-13:50。13:20將

開始播放聽力，同時禁止入場考試。 

二、地點：莊敬樓四樓會議室(依報名人數調整比賽地點，確切試場配置依校網公告為準)。 

三、測驗時間為上課時間，報考學生請於競賽當日簽到，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辦理公假。 

伍、比賽方式： 

一、競賽題目命題內容：高中常用7,000詞為主（可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一

至六級）。 

二、作答方式：答案紙作答以及電腦卡作答。 

三、競賽內容： 

         1.「聽英拼寫」: 共 40題。聽英文，寫出正確的英文；測英文單字的拼寫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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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「文意字彙」: 共 60題。每題一個空格，依題目所提供的選項中分別選出最適當的

詞彙。 

陸、獎懲及資格規定： 

一、本比賽旨為遴選參加區域決賽之選手，評審老師得依各年級實際參加人數及表現水準不

分年級擇優(不足額)決定正(備)取名額及參賽同學，並取得校內得獎資格。 

二、代表學校參加決賽之選手完成每次集訓並確實參加決賽後，頒發校內賽獎狀乙紙及嘉獎

1次。 

三、獲正取資格者若無法參加決賽需於校內得獎名單公告3天內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填寫放

棄聲明。若無故缺席集訓或決賽者，除取消正取資格及收回獎勵外，另處愛校2次，其

參賽資格另由備取者依序遞補，不得有異議，請同學務必審慎評估後報名。 

四、本次比賽正、備取資格均透過校網公告，不另行通知；若無依規定時間報到或放棄，將

依上述規定處置，請同學務必自行注意校網公告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五、參加區域決賽前三等獎及佳作者，除依主辦單位給予獎勵外，本校另依學生手冊獎懲辦

法核予小功或嘉獎。 

柒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參加學生務必遵守學校考試規則，嚴禁作弊以及飲食。考試當日若感冒或有呼吸道症狀

者請配合戴口罩。學生若考試當日缺席不得申請補考或是要求其它形式測驗取代。 

二、參加學生務必攜帶測驗時相關應試用品，尤其是粗黑或粗藍墨水筆（答案紙作答）、2B

鉛筆（電腦答案卡作答）以及可供擦拭修改用文具，現場不予提供任何文具。 

三、測驗英聽拼寫時，請務必使用「印刷體」，書寫工整清晰，若書寫字母不清，以致閱卷

老師難以辨識，責任由考生自負。 

四、考試過程中，不得從座位離開也不得發出干擾聲，聽力測驗播音完畢後始得交卷離場，

且不得再次入場。 

五、區域決賽：114年11月1日（星期六），於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。   

六、決賽集訓時間將另行公告校網，請同學務必準時出席，無故未出席者依本辦法處置。     

七、本要點因應特殊情況，如：防疫措施提升等級等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訂補充，並另行

公告校網。 

捌、本計畫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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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英文單字比賽報名表 

班級： 

學藝股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： 

報名程序： 

一、請各班英文老師協助選拔競賽代表後，由學藝股長填寫紙本報名表，並請英

文老師與班級導師在報名表上簽名。 

二、學藝股長將已簽名的紙本報名表和切結證明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，並於

114年 9月 12日（五）13:00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

(https://forms.gle/x2LR9SuPCNzB2Uak8)，紙本報名表不用繳回，請自行留存。 

三、學藝股長逾期未完成報名手續者，以及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選手，均將處以愛校服務 1小時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由各班任課老師擇優至少一名、至多三名學生參賽。如班上有具免修資格或曾參與去年、前

年英文單字比賽區域決賽之選手，得增額報名。 

二、正取資格者若無法參加決賽需於校內得獎名單公告 3天內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填寫放棄聲

明。若無故缺席集訓或決賽者，除取消正取資格及收回獎勵外，另處愛校 2次，其參賽資

格另由備取者依序遞補，不得有異議，請同學務必審慎評估後報名。 

     座  號 姓    名 E-mail 增額資格 

一般報名 

   無須填寫 

  
 

無須填寫 

  
 

無須填寫 

增額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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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棄參賽聲明書 

 

本人____年_______班______號____________(姓名)，參加 114 學年全校英文單字

比賽經評選為錄取名單，因_____________________而無法代表學校參加 114年 11

月 1日(六) 區域決賽，特此聲明自願放棄錄取資格及校內相關獎勵。 

 

此致 
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

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月   日 

 


